
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3次臨時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24日(星期三)上午 11 時 22分 

(上午 11 時 38分休息，下午 4 時 32 分繼續開會）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議長康裕成等 57人（如簽到簿） 

請  假：議員邱于軒、李雅芬、黃飛鳳、李柏毅、黃捷、黃

天煌、陳慧文等 7 人 

列 席：市政府－毒品防制局局長林瑩蓉等（如簽到簿） 

本 會－秘書長黃錦平、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江聖

虔、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、文書組主任

凃靜容 

主 席：康議長裕成 

紀 錄：李依璇、邱盈豪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主席宣告開會。 

二、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錄，經大會認

可確定。 

三、康議長裕成報告：「由本會民主進步黨黨團總召江瑞

鴻議員、國民黨黨團總召黃香菽議員以及無黨團結聯

盟黨團總召陳善慧議員三個黨團共同協商結論：第一

點，各黨團協商同意，共同為了市政未來進行，及議

員行使職權，互相釋出善意。第二點，113 年 1 月 17

日舉行之各委員會選舉均符合議會法令規定，但是因

為從 2 月 1 日起有委員會的成員去就任立委導致委員

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數，所以決定重新選舉各委員會



，待預算審議完畢接續改選各委員會，日期訂為 113

年 2 月 1 日下午 3 時。第三點，各黨團未來同樣本於

善意及為市政共同努力之方向，繼續努力。第四點，

自即時起，正常開會。」(高雄市議會黨團協商結論如

附件) 並提將改選之 113 年各委員會人數，配合議員

總額減少 2 人，財經委員會調整為 7 人，餘民政、社

政、教育、農林、交通委員會維持 7 人，警消衛環、

工務委員會維持 9 人。 

乙、討論事項 

二讀會  

審議市政府提案 

第4屆第2次定期大會部分 

類別：財經    編號：1     主辦單位：主計處 

案由：請審議113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

及綜計表，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

案。 

發言議員： 

李議員雅靜 

宋議員立彬 

高議員忠德 

王議員耀裕 

陳議員麗娜 

陳議員玫娟 

黃議員秋媖 

邱議員俊憲 

說明人員： 



毒品防制局林局長瑩蓉 

毒品防制局輔導處遇科林科長玲妃 

    決議：歲出部門－ 

毒品防制局第10頁至第24頁：照案通過。 

備註：明(25)日上午從警消衛環委員會-衛生局開

始審議。 

丙、其他事項 

一、李議員喬如於上午 11 時 22分發言表達，從未經歷過

像本次大會那麼嚴重的清點人數流會且不負責任的現

象，並提出兩點：第一，今天若再繼續清點造成流會

將拒領出席費。第二，要求議會公布每天清點人數的

人是哪一位。李議員順進於上午 11 時 25 分發言表達

議事規則制度不能破壞，清點人數為霸王條款最高權

力，提了就要依法處理；對於昨天散會後情緒上的不

當言詞也向議長及大會致歉。陳議員玫娟於上午 11

時 31 分發言表達事實上三黨已有協商，目前是等待民

主進步黨黨團的回復，也建議在 2 月 2 日重新做委員

會的推選並期待下午的協商能有一個結果出來。針對

前面表達，主席康議長裕成回應兩點：第一，每天的

會議紀錄都有清楚記載誰提出清點、現場議員有誰，

且在確認會議紀錄之後就會在議會官方網站公告會議

紀錄。第二，今天下午 2 時 45 分已邀集本會中國國民

黨黨團、無黨團結聯盟黨團及民主進步黨黨團等三個

黨團要再做一次的政黨協商會議。 

二、陳議員玫娟於上午 11 時 36分提額數問題，主席康議

長裕成裁示進行記名清點，在場議員有李議員順進、



陳議員美雅、黃議員彥毓、鄭議員孟洳、邱議員俊憲、

李議員雨庭、張議員博洋、郭議員建盟、簡議員煥宗、

陳議員玫娟、林議員志誠、何議員權峰、高議員忠德、

李議員雅慧、江議員瑞鴻、黃議員秋媖、李議員喬如、

林議員智鴻、主席康議長裕成等共 19 人，不足法定開

會額數，主席康議長裕成隨即宣布散會。 

三、陳議員善慧下午 4 時 37 分發言表達無黨團結聯盟黨

團為了不浪費本會資源決議將上週至這週所領的出席

費全數捐給原鄉的學校。接續江議員瑞鴻下午 4時 38

分發言表達代表民進黨黨團也將出席費捐出給慈善團

體。接續黃議員香菽下午 4 時 39分發言表達國民黨黨

團一樣將這段時間的出席費全數捐給弱勢團體。 

四、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時 37分提，本(3)次臨時會，

尚未審議的提案包括擱置的部分，全部移至下次會期

審議。 

(無異議通過) 

五、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38 分宣布第 4 屆第 3 次

臨時會閉幕。 

丁、散會：下午 5 時 38 分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

 


